
 

 

名　　稱：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8 月 1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及噪音管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業務：指應用各種檢測方法

    以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之工作。

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以下簡稱測定機構）

    ：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核發許可證，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或

    噪音檢驗測定業務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三、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檢驗室（以下簡稱檢驗室）

    ：指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業務之場所，包括

    儀器設備及設施所在之測試場、室。

四、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人員（以下簡稱測定人員）

    ：指稱檢驗室主管、品保品管人員及其他從事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

    物或噪音檢驗測定業務之專業技術人員。

 

   第 二 章 許可

 

第 3 條

申請測定機構許可證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 4 條

申請測定機構許可證者，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公司實收資本額或財團法人登記財產總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二、非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之政府機關 (構) 。                       

三、公立大專以上院校。

 

第 5 條

申請測定機構許可證者，應有專屬之檢驗室，每一檢驗室應有專屬之儀器

設備及專任之測定人員四人以上，其中應有檢驗室主管一人及品保品管人

員。



 

第 6 條

測定人員應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測定項目訓練合格證書。

 

第 7 條

第五條檢驗室主管之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公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具有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但公

    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畢業者，得減少一年

    測定經驗。

二、公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歷高中（職）畢業，並具

    有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經驗五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第 8 條

第五條品保品管人員之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公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具有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經驗二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但公

    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畢業者，得減少一年

    檢驗測定經驗。

二、公立、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學歷高中（職）畢業，並具

    有空氣污染物或噪音檢驗測定經驗三年以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第 9 條

申請測定機構許可證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

二、機關（構）組織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驗室地理位置簡圖。

五、檢驗室設備、設施之配置圖及平面圖。

六、測定人員任職之勞工保險證明文件、學經歷及必要之訓練證明文件影

    本。

七、敘明申請之類別、項目及使用方法名稱等文件。

八、具有申請項目十五組以上實際測定數據及相關品管資料。

九、檢驗室管理手冊。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九款檢驗室管理手冊，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動車輛排放空氣

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檢驗室品質系統基本規範編制之檢驗室管理手

冊，其內容至少應包括：檢驗室運作之組織、品質系統、文件管制、客戶

要求、標單與合約之審查、委外測定、服務與供應品採購、客戶服務、抱

怨處理、測定工作不符合要求時之管制、矯正措施、預防措施、紀錄管制

、內部稽核、管理審查、人員、設施與環境條件、檢測方法、儀器設備管



理、量測追溯性、取樣、測試車輛之處理、測定品質保證及測定報告。

第一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回，所收文件不予退還。

 

第 10 條

測定機構分設一個以上之檢驗室，應依本辦法分別申請許可證。

測定機構申請展延、復業、檢驗室搬遷或增加檢驗室、測定類別、測定項

目，應檢附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至第十款規定之文件。

測定機構之檢驗室搬遷，應於十五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檢驗室搬遷並

提送搬遷計畫書備查；測定機構應依搬遷計畫執行搬遷，自搬遷完成日起

三十日內，提送前項規定之文件。

 

第 11 條

測定機構申請許可證之測定類別如下：

一、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測定類。

二、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測定類。

三、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測定類。

四、機動車輛噪音測定類。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測定類別。

前項各款測定類別之項目，以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噪音管制法規定之管制項

目及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測定方法之項目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

目為限。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測定機構許可證申請、展延、復業、檢驗室搬遷、增加

檢驗室、增加測定類別或測定項目等申請案，應辦理下列事項，經審查合

格後核發許可證。但增加測定項目之審查，得免系統評鑑。           

一、書面審查：對測定機構所提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二、相關性測試評鑑：對測定機構所申請各測定項目，與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測定機構進行相關性測試之審查。中央主管機關尚未指定測定機

    構之測定項目，得要求與國內外相關測定機構檢驗室作相關性測試。

    相關性測試以一次為限。                                     

三、系統評鑑：對測定機構所申請個別之檢驗室品質管理系統，進行現場

    查核與評分。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之審查、評鑑及諮詢，得設評鑑技

術委員會。

 

第 14 條

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測定機構名稱。

二、檢驗室名稱及地址。

三、檢驗室主管姓名。

四、測定類別、項目及檢測方法。

五、有效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第 15 條

許可證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測定機構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五至六個月內

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

測定機構申請展延文件不符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測定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因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准駁者，測定機構於許可證期限屆滿後至完成審

查期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容執行測定業務。

測定機構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之

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日起，停止執行該項目之測定業務。未

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日起，其許

可證失其效力。如須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測定業務，應重新提出申請。

 

   第 三 章 管理

 

第 16 條

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業務時，應遵行下

列規定：

一、以檢驗室所屬測定人員使用其專屬之儀器設備。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品質管制事項及檢驗室之標準作業

    程序執行測定。

三、依檢驗室管理手冊執行其業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第 17 條

測定機構出具測定報告應經各該檢驗室主管簽署之。但其因專業領域或業

務需要者，得由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核可之測定報告簽署人簽署之。

前項測定報告簽署人之資格準用檢驗室主管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核可測定報告簽署人簽署報告之期限與許可證有效期限相同

。測定機構申請許可證展延時，得同時申請測定報告簽署人之核可。

 

第 18 條

測定機構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與指定之測定機構實施相關性測試

，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及函送測定結果。



前項測定機構與指定測定機構測定結果之差值，不得連續二次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容許範圍。

依第一項實施相關性測試所需費用，由受測試之測定機構自行負擔。

 

第 19 條

測定機構檢驗室之測定人員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辦理變更登記

。其為檢驗室主管或品保品管人員變更者，應於三十日內遞補之。其餘測

定人員因變更致不符合第五條規定員額時，應於變更後九十日內遞補之。

許可證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測定機構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變更登記。

 

第 20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測定機構或測定現場進行查核工

作，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測定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為查核或為辦理測定機構許可證之申請、審查

、核（換）發、撤銷及廢止事項之業務，所取得之資料，涉及受檢者之個

人隱私、工商秘密、軍事秘密應予保密。

 

第 21 條

測定機構自行停業時，應檢具許可證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廢止。       

測定機構有歇業、解散或喪失執行業務能力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行廢止

其許可證。                                                     

前二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證者，免除本辦法規定之限制。

 

第 22 條

測定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條、噪音管制法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各該罰則規定辦理：

一、違反第十條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二十條第一項

    規定。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制、委外測

    定、紀錄管制、人員訓練、檢測方法、取樣、測試車輛之處理、測定

    品質保證或測定報告之規定執行業務。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但屬測定機構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品管人

    員之測定人員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登記之情形，

    以一年內累計達三人次。

四、申請許可文件、檢驗室測定人員之設置、測定或數據處理過程、測定

    報告或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實。

測定機構於執行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屬情節重大，除處罰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規定命其停業，必要時

，並得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一、申請許可文件、測定人員之設置、測定或數據處理過程、測定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實。

二、相同測定項目於一年內違反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經主管機

    關處分三次。

三、測定機構與指定測定機構相關性測試測定結果之差值，連續二次超過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容許範圍，經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改善。

 

第 23 條

測定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或停止其測定項目者，自處分

書送達之日起，不得再執行該測定業務。

前項許可證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後，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該測定

機構於一年內不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同一測定項目之許可證申請。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關或機構辦理測定機構之輔導、審查、評鑑及

查核事項。

 

第 25 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駐外單位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之中譯本。

 

第 27 條

（刪除）

 

第 27-1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五日修正施行前，已擔任檢驗室主管及品

保品管人員者，其學歷不受第七條、第八條規定之限制。

 

第 2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